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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亚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利亚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与昆明斗南花卉
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6-03-02 01:59:39  

云南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昆民六终字第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利亚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北正红旗西街9号。  

法定代表人李军，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利亚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住所：昆明市白龙路433号世博园世家一期钻石豪苑3-2-302。  

负责人周华，该公司经理。  

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丁辰，云南一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明斗南花卉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呈贡县斗南镇。  

法定代表人晋波，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尧宗梁，国浩律师集团（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尹诚，昆明斗南花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北京利亚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亚德公司）、北京利亚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以下简

称昆明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昆明斗南花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斗南花卉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呈

贡县人民法院（2005）呈民初字第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5年7月11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

庭，于2005年8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丁辰，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尧宗梁、尹诚到庭参

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1998年10月21日斗南花卉公司与利亚德公司签订了《LED显示屏工程合同

书》，双方已按合同约定对该合同履行完毕，斗南花卉公司共支付了利亚德公司593050元的工程款。2002年11月18日斗

南花卉公司与昆明分公司签订了《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一份，约定整改预算为55000元，工期为

20天，免费维护期限为一年，在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45000元；在工程验收后5日内，被上诉人

支付上诉人余款10000元，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约定维修工程在2003年1月15日前完成。2002年12月12日，被上诉人与

昆明分公司又签订了一份《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约定工期为20天，整改预算为118000元，免

费维修期为一年，付款方式从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被上诉人支付昆明分公司60000元，工程验收后5日内，被上诉人

支付利亚德公司58000元。2002年12月12日，上诉人昆明分公司出具补充协议确认《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

改协议》的合同总款为55000元。被上诉人于2002年12月31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昆明分公司支付了45000元

 



修理电子大屏的费用，昆明分公司于2003年1月2日收到该款项。2004年12月30日昆明分公司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关于斗

南花卉市场显示屏解决方案的承诺》一份。经云南省法庭科学技术鉴定中心鉴定，被上诉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的设备

损失价值484031.70元；2002年11月15日至2005年1月25日的广告收益损失159274.97元；2002年12月12日至2005年1月15

日的广告收益损失153906.89元，做出该鉴定的费用为8000元。2004年1月25日呈贡县公安局龙街派出所证明证实2002年

12月30日，被上诉人曾报案称其安装在花卉交易大厅的电子显示屏内部件被盗，经公安人员现场勘察无法确定被盗物

品。2002年8月11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被上诉人电子大屏电压异常受损到被上诉人公司内出险后确定实

赔被上诉人受损标的损失78000元，并于2002年12月11日赔清。后斗南花卉公司认为上诉人严重违约，为维护其权益，

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二

上诉人共同赔偿被上诉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的设备损失价值484031.70元，2002年11月15日至2005年1月25日的广告收

益损失159274.97元，2005年1月15日至上诉人履行赔偿义务止的损失每天按197.78元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

费12010元，鉴定费8000元，由二上诉人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1、上诉人、被上诉人是否按《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

履行了自己的义务；2、《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是否应当解除；3、被上诉人斗南花卉LED多媒体

显示屏的损失是多少，该损失应当由谁赔偿。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原审法院做出如下评判：  

1、被上诉人、上诉人是否按《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斗南花卉公司与利亚德公司于1998年10月21日签订了《利亚德LED显示屏工程合同书》，双方对该合同所确定的权

利义务均作了履行，该合同已经履行完华。之后，斗南花卉公司与昆明分公司于2002年11月18日签订了《斗南花卉市场

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约定的预算金额为55000元，并对付款的方式、时间等均有约定。但斗南花卉与利亚德公

司又于2002年12月12日又签订了一份《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该协议对预算金额调整为118000

元，对付款方式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斗南花卉公司与昆明分公司于2002年12月12日签订的整改协议的缔约时间在第一份

之后，而且对第一份协议的预算金额调整为118000元，对付款方式调整为从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斗南花卉公司支付

昆明分公司60000元，工程验收后5日内，斗南花卉公司支付利亚德公司58000元。该行为应认定为对第一份协议的变

更，此协议的变更行为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此外，在同一天，昆明分公司单方面出具了一份补

充协议，对2002年12月12日签订的《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的合同总金额变更为55000元，斗南花

卉公司持有该份协议，并在庭审过程中作为证据来证实整改协议的合同金额为55000元，可见斗南花卉公司对该协议是

认可的，而该协议又是昆明分公司所出具的，二上诉人对该补充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因此，双方当事人对该补充协议确

定的内容是认可的。而补充协议又是与第二份整改协议是同一天所签订的，应认为是对第二份整改协议的补充，该补充

协议是斗南花卉公司与昆明分公司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共同做出的对2002年12月12日《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

统整改协议》的补充，是双方当事人对协议内容的又一次变更。因此，作为签订协议的双方当事人都应按照自己所签订

并且进行变更后所确定的协议内容来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

第二款之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时，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斗南花卉公司在庭审中已举

证证实自己在2002年12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利亚德公司支付了45000元合同款项，利亚德公司也承认在2003年1

月2日收到该笔款项。原审法院认为，虽然在2002年12月12日斗南花卉公司与昆明分公司签订的整改协议约定的付款方

式为从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斗南花卉公司支付利亚德公司58000元，但是斗南花卉公司与昆明分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

将该整改协议的内容已变更为合同总金额为55000元，其整个协议约定的合同金额都低于第一次应付款的金额，变更后

的协议内容使得斗南花卉公司没有可能按照原来的付款方式付款，但实际中，斗南花卉公司在合同约定的完工时间2003

年1月15日前的2002年12月31日就向上诉人支付了45000元款项，斗南花卉公司自己已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绝大部分

的付款义务。但作为整改工程的整改人昆明分公司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在2003年1月15日前完成对显示系统的整改，对于

其是否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行为，履行其相应的合同义务，应由昆明分公司来举证证实。但是昆明分公司虽然

出具了一份金额为118000元，时间为2002年12月12日开具的显示屏整改费用的发票来证实斗南花卉公司对显示屏整改工

程已进行了验收，自己已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但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在庭审过程中斗南花卉公司对该收据不予认

可，而且双方均表示，上诉人只收到过被上诉人45000元，并未实际收到过118000元；其次，该收据出具的时间与第二

份整改协议所出具的时间为同一天，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整改的是高科技电子产品，不可能在协议签订的当天就能够

整改完毕；再次，该收据是上诉方单方面所出具的，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又无法举出其他证据来证实该收据的真

实性。因此，该收据并无法充分有效的证实昆明分公司对显示系统整改工程整改完毕并经斗南花卉公司验收这一主张。

由于二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其已按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整改义务，其违反了协议的约定，存在违约行为。  

2、《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是否应当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

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在本案中，斗南花卉公司已经按照合同所确

定的金额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支付了昆明分公司大部分款项，其已履行了合同所确定的大部分付款义务。然而，作

为履行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上诉方却没有切实有效地按照双方的约定履行自己应尽的对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屏

进行整改的义务，使得双方所签订的整改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因此，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斗南花卉公司要求解除整

改协议的主张，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3、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屏的损失是多少，该损失应由谁赔偿。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五十六条之规定：“技术服务合同是一方当事人以技术知识为另

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

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合同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

检验等工作。”本案中昆明分公司与斗南花卉公司签订的整改协议，实质上是昆明分公司通过运用自己的技术、设备和

劳力为斗南花卉公司的LED系统进行整改、修理，以求升级的加工承揽合同，而并非昆明分公司运用自己的技术知识为

斗南花卉公司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的技术服务合同。因此，作为承揽人的昆明分公司应按照双方的约定对承揽的显示屏工

程在约定的期限内进行整改完毕，但昆明分公司却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对显示屏整改的承揽工作，使得被上诉人的显

示屏无法正常使用而造成损失，上诉人应对其由于整改工作未完成造成被上诉人显示屏损坏承担赔偿责任。虽然，上诉

人以被上诉人显示屏曾被盗窃过，被上诉人自己对显示屏损坏应承担责任，以及被上诉人显的示屏曾因电压异常受损而

得到保险理赔为抗辩理由。但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充分有效地证实被上诉人显示屏内部部件

被盗窃过，而且上诉人所讲的被上诉人显示屏内部部件被盗及显示屏因电压异常受损均发生在昆明分公司对显示屏进行

整改之前，这两个事件与上诉人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对显示屏进行整改，造成被上诉人显示屏损失无关联性，上诉人的抗

辩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

鉴定部门做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应证据和理由的，人民法院可确认其证明力。”原审法院委托云南

省法庭科学技术鉴定中心对被上诉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的直接损失及相应的间接损失做出鉴定，上诉人无法举出充分

有力的证据和理由对该鉴定结论予以反驳，故原审法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确认。根据该鉴定结论，被上诉人的LED多媒

体显示系统损失价值为484031.70元；2002年11月15日至2005年1月25日的广告收益损失为159274.97元。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

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所以，昆明分公司应承

担其违约行为对被上诉人所造成的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损失价值484031.70元；2002年11月15日至2005年1月25日的广告

收益损失159274.97元。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营业执照表明，昆明分公司隶属于利亚德公司，其企业类型为外商投资企业

的分支机构，昆明分公司并非独立的法人，无法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承担民事权利义务，其所应承担的相应民事权利义务

应由其所隶属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利亚德公司承担。因此，由于昆明分公司的违约造成被上诉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

损失的费用，应由利亚德公司承担。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斗南花卉公司与昆明分公司签订了《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双方当事

人都应切实有效的履行协议所确定的义务，但昆明分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使得协议目的无法实现，被

上诉人要求解除该协议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昆明分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斗南花卉公司LED多媒体系统损失

价值484031.70元；2002年11月15日至2005年1月25日的广告收益损失159274.97元，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昆

明分公司无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所应承担的赔偿义务应由其所隶属的利亚德公司承担。由于上诉人未履行其应尽的合同

义务才引发了本案的纠纷，因此诉讼费应由上诉人利亚德公司负担。鉴定费8000元是实际产生的费用，应由利亚德公司

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

五十条、第二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上诉人斗南花卉公司与上诉人昆明分公司签订的《斗南花卉市场LED多

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予以解除；二、上诉人利亚德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被上诉人斗南花卉公司

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损失484031.70元；2002年11月15日至2005年1月25日的广告收益损失159274.97元；三、驳回被上诉

人斗南花卉公司对上诉人昆明分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案诉讼费12010元、鉴定费8000元，由上诉人利亚德公司负担。  

原审判决宣判后，利亚德公司、昆明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呈贡县法院（2005）呈民

初字第609号判决；二、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

一、上诉人昆明分公司与被上诉人斗南花卉公司于2002年11月18日签订的《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

议》，与双方于1998年10月21日签订的《利亚德LED显示屏工程合同书》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二、上诉人昆明

分公司完整地履行了双方于2002年11月18日签订的《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所确定的全部义务，

被上诉人斗南花卉公司却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其义务；三、上诉人没有义务为被上诉人因自身使用不当或其他外部



原因致使显示屏损坏，及保管不善致使显示屏内部部件被盗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四、（2005）云法鉴司字第222号

鉴定报告书不具有真实性。  

被上诉人斗南花卉公司答辩称：一、利亚德公司并未在法定的期限内递交其签章的上诉状，依法应当视为其对原判

决无异议而未提出上诉，其不是本案的上诉人，所有与其有关的所谓“上诉请求”即“事实和理由”均不属于本案二审

审理的范围。而所谓的上诉人昆明分公司作为原审诉讼当事人在原审判决中却并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斗南花卉公司也

并未对此提出上诉，其所谓的“上诉请求”即“事实和理由”均与其无关，也就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的范围。二审法院

对此应直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双方当事人已确认双方1998年签订的合同已履行完毕，斗南花卉公司只不过以此

作为相关的损失的证据；三、本案合同所确定的工程总价款为55000元，其中，在工程完工前的十五天内（2003年1月1

日前）支付45000元，斗南花卉公司已按约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原审被告称斗南花卉公司违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未

提出反诉，不属本案审理的范围；四、本案合同的基本性质为维修承揽合同，本案应适用合同法总则及第十五章的相关

规定，原审被告负有妥善保管斗南花卉公司提交的材料以及完成工作成果，向斗南花卉公司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供必要

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的法定义务；五、本案正是因该LED多媒体显示系统于2002年8月出现电压异常发生故障，斗

南花卉公司才将该系统交由原审被告维修、整改，双方才签订了相应的承揽合同。其目的在于要求原审被告完成相应的

维修、整改等工作，交付完成维修后能正常使用并能因此给斗南花卉公司带来相应的利益。发生故障是承揽合同的原因

和基础，正常使用是合同的基本目的和结果。斗南花卉公司获保险公司理赔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原审被告的

相关观点和理由缺乏基本的常识；六、原审被告所称的所谓该显示系统内部部件被盗根本不能成立，且与本案毫无关

系，毫不影响原审被告民事责任的承担；七、原审被告未履行其应当妥善保管斗南花卉公司提交的材料以及完成工作成

果，向斗南花卉公司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的法定义务以及双方合同所确定的“交付验

收”的约定义务，已构成严重违约，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维修承揽合同应予解除；八、原审被告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赔偿斗南花卉公司的全部损失。经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并由原审法院委托的“云南省法庭科学技术鉴定中心”做出

的鉴定报告客观、真实、有效。原审被告应当赔偿斗南花卉公司的设备损失484031.70元、广告收益损失159274.97元。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及庭审中的陈述，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确定的双方之间合同的签订、合同的内容、斗南花卉

公司支付了45000元、昆明分公司出具过承诺及保险公司赔付了斗南花卉公司保险款78000元等事实无异议，本院依法予

以确认。双方争议的问题在于：一、利亚德公司是否是本案的上诉人；二、上诉人方履行合同的情况，是否构成违约，

如构成，应如何承担责任。  

对双方争议的问题一，本院认为：在上诉状中，利亚德公司在落款处有打印的落款，确未加盖其公章，但从上诉状

整体来看，在当事人部分已明确表明其为本案的上诉人，上诉状中的内容也是针对原审判决其承担的责任进行的辩驳，

在本院的审理中也参加了二审的诉讼，故其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未在上诉状中盖章并不影响其上诉人的主体资格。  

对双方争议的问题二，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签订各份协议的事实无异议，据此，2002年12月12日斗南花卉公

司与昆明分公司签订的协议及昆明分公司出具的补充协议为双方最后所签订的协议，故应当以此为双方最终的约定来确

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根据此协议，昆明分公司为斗南花卉公司的LED多媒体显示屏进行整改，其中涉及修理、系统升

级、零件的更换等工作，这些工作所涉及的均为技术含量较高的计算机的软硬件工程，主要以昆明分公司的技术知识为

斗南花卉公司解决显示屏的整改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五十六条的规定，此协议应属于技术服务合同，斗南花卉公司

在一审中也准确的阐述了此观点。因该协议合法有效，故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斗南花卉公司主张昆明分公司违反

了协议约定，对显示屏进行了拆卸却未进行修复，导致了显示屏损坏而无法使用，昆明分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从斗南花

卉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对昆明分公司具体进行了何种行为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实际上并无证据加以证实，而且在协

议及审理中斗南花卉公司都确认显示屏在整改之前即处于不能使用的状态，2002年12月30日斗南花卉公司还曾报案称显

示屏内部部件被盗，故综合上述情况，斗南花卉公司并不能证实昆明分公司有违反约定的对显示屏的损害行为。同样

的，上诉人方主张其已依约履行了其义务，在2002年11月18日的整改协议约定的工期内即已完成了整改工作，但斗南花

卉公司予以否认，昆明分公司也无证据证实其已完成工作，并且无相应证据解释后一份协议的签订和斗南花卉公司的付

款，故其同样不能证实其已履行了其义务。因斗南花卉公司已支付了昆明分公司45000元款项，但昆明分公司却未履行

其合同义务，故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斗南花卉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但双

方在协议中并未对违约责任做出约定。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未按照合同约定

完成服务工作的，应当承担免收报酬等违约责任。”根据此款及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及在本案中不能证明

昆明分公司的行为导致了显示屏损坏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方应赔偿斗南花卉公司显示系统损失和广告收益损失

的责任是不恰当的，其只应承担免收报酬的违约责任，其已收取的45000元，应当返还斗南花卉公司。原审判决认定应

由利亚德公司直接承担违约责任，也是不准确的。昆明分公司已领取了营业执照，协议也是由其签订，款项由其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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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为其他组织可以参加诉讼，故也应当首先承担违约责任，而因其不是独立法人，而是利亚德公司的分公司，其财产

不足以承担的部分，则应由利亚德公司承担。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利亚德公司、昆明分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不成立，对其成立部分的上诉请求，本院予

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尽准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五十六条第二

款、第三百六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呈贡县人民法院（2005）呈民初字第6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昆明斗南花卉有限公司与北京利亚德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签订的《斗南花卉市场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整改协议》予以解除；  

二、撤销呈贡县人民法院（2005）呈民初字第6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上诉人北京利亚德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被上诉人昆明斗南花卉有限公司LED多媒体显示系统损失484031.70元；2002

年11月15日至2005年1月25日的广告收益损失159274.97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昆明斗南花卉有限公司对上诉人北京利亚

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上诉人北京利亚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昆明斗南花卉有限公

司服务费45000元及此款从2003年1月2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其财产不足以承担的部分由上诉人

北京利亚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四、驳回被上诉人昆明斗南花卉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4020元，由上诉人北京利亚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北京利亚德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负担7206元，由被告上诉人昆明斗南花卉有限公司负担16814元，鉴定费8000元，由被上诉人昆明斗南花卉有限公

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各方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

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一

年；双方均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六个月。  

审 判 长 蔺 以 丹 

代理审判员 王 虹 

代理审判员 李 伟 

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马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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